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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范围 

1.1     为了加强社会责任，建立人人平等互相尊重的工作环境，致力于保障所有员工在聘用阶段

不受骚扰和虐待事件的发生，特制定本程序。  

1.2     适用于公司所有员工自员工招聘开始，至员工解除劳动合同为止的全过程。 

2.      职责 

2.1     企管部负责反骚扰和反虐待的政策实施。 

3. 公司声明 

3.1 骚扰虐待除了令被骚扰者、被虐待者的法律权利受到侵犯外，也可能令公司及涉及该行为

的人承担法律责任。公司的政策是致力于为员工提供一个舒适、无骚扰、无虐待、公平及

安全的工作环境,公司致力于阻止任何骚扰虐待事件的发生。 

3.2 骚扰和虐待行为可以是公开或是暗里实施的，某些在社交场合被视为恰当的行为并不一定

适用于工作环境中。公司不会容忍任何员工涉及骚扰虐待事件，所有员工必须遵守反骚扰

虐待政策的规定，并采取一切可行措施防止在生产区域或其他场合包括外出公干时构成骚

扰虐待行为。 

3.3     任何员工如有违反该政策的行径，将会受到纪律处分。纪律处分包括口头或书面警告、调

岗、降薪、降职、停职和解雇，视其所犯过失的严重程度。 

4. 内容 

4.1 虐待的形式 

4.1.1 身体方面的：使用或威胁使用体罚。以下行为均属身体方面的虐待： 

4.1.1.1 打耳光、推人或其他形式的恶意身体接触； 

4.1.1.2 罚站； 

4.1.1.3 将跑步或打扫卫生作为纪律惩罚措施。 

4.1.2 言语方面的：对员工尖声斥责、威胁或使用贬低性词语。以下行为均属言语方面的虐待： 

4.1.2.1 对员工大声叫喊、吼叫； 

4.1.2.2 用粗鲁的字眼，使用威胁或低级的语言，以侮辱性的绰号叫喊员工。 

4.1.3 心理方面的：利用言语或行动试图降低员工自尊。譬如让员工穿戴特别的衣物或帽子以表

明其为：“表现最差的工人”。 

4.1.4 其他形式的虐待行为： 

4.1.4.1 拒绝提供休息，不准或限制使用供水设备、厕所、医疗护理、就诊和其它基本必需设施； 

4.1.4.2 在非工作时间无理地限制员工行动。例如：用餐时间内，工作休息时，限制员工上厕所、

喝水或去看病； 

4.1.4.3 禁止员工参加工会，对工会会员有打击报复行为。 

4.2 骚扰的形式 

4.2.1 性骚扰： 

4.2.1.1 难以接受的性冒犯、性服务要求以及所有其他性相关的语言或身体行为，条件是（a）明

示或暗示顺从此类行为时个人受雇的条款或条件；（b）雇佣决策时基于个人顺从或拒绝此

类行为；或（c）该行为旨在通过营造一个胁迫、敌对或性侵犯环境不合理地达到干扰个

人工作绩效的目的或影响。 

4.2.1.2 冒犯性评论、玩笑、讥讽和其他性方面的言论。 

4.2.1.3 展示色情材料或色情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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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4 下列行为不应解释为性骚扰：经双方同意的互动；社会和人文可接受且适当的偶尔性恭维，

让人不适的情况除外。 

4.2.2 一般骚扰：未经培训的搜身或搜查员工的个人物品等。 

4.3 反骚扰虐待政策的实施 

4.3.1 员工的言行应谦让谨慎,同时应该和睦相处,并保持高度的合作。 

4.3.2 下属应尊重上级,服从其工作安排,积极配合上级完成工作任务。 

4.3.3 公司的管理人员在日常管理工作,特别是在员工出现问题时,应与员工作双向沟通,聆听他

们的问题和意见,并以鼓励方式处理。不得存在 4.1、4.2的各种骚扰虐待的行为。 

4.3.4 公司鼓励:有效沟通、员工激励、团队协作精神。 

4.4 骚扰虐待申诉程序 

4.4.1 任何员工对有关骚扰虐待或其他形式辱骂、讥笑、贬低或体罚的申诉或反映可向他/她的

直属上司报告，或者向企管部投诉。员工有义务就所有上述事件做出申诉，即使他/她不

是受害者。公司在接受申诉后，会在最短时间和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对有关申诉进行全面的

调查，然后对其做出回应，并在有需要的时候采取补救和纠正措施。 

4.4.2 如果申诉涉及到经理或督导人员，申诉人必须直接向更高的管理层或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做

出投诉。在接获申诉后，部门主管或其代表将会对事件进行深入调查。调查结果及建议会

呈交负责相关事务的人员，以便相关部门及法律部门做出最终定案。 

4.4.3 所有申诉内容将会绝对保密并被及时处理，公司保证不会向第三方或与该调查无关的人士

透露任何消息。有关人士也不得在调查行动以外，讨论该事件。此措施目的是为保障投诉

人，从而鼓励员工向公司举报任何骚扰虐待事件，以及维护被误认为做出骚扰虐待行为员

工的名誉。 

4.4.4 投诉调查包括向投诉人、被投诉人及任何证人作深入的了解。公司承诺所有人员均会得到

公平、公正的对待，公司禁止任何人对投诉人进行打击报复。任何向投诉的同事或参与调

查的人员做出报复或恐吓行为的，均属于违反政策规定。如果员工相信有上述事件发生，

必须向他/她的直属上司报告，或者向相关部门的代表举报。任何员工若被发现向投诉人、

被投诉人及任何人做出报复或恐吓，会纪律处分，其中包括解雇或上交公安部门处理。 

4.4.5 公司会基于事实的根据，确定某个行为是否构成骚扰虐待，或只是属于一般个人/社交关

系，杜绝错误的指控，对无辜的人造成的负面影响。公司深信所有员工都会协助缔造维持

一个没有骚扰及虐待的工作环境，令该项政策的承诺得以良好实践。公司鼓励员工就此政

策的相关的问题向有关部门进行咨询。  

4.4.6 如果调查证明投诉属实，公司会采取纪律处分，以及时制止该骚扰虐待事件及进行补救行

动，以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公司会根据事件的严重性，采取相应的处分，其中包括规

劝、警告、调岗、停职、解雇或上交公安部门处理。 

4.4.7   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员工或员工代表如对投诉处理结果不满意或是因投诉受到虐待或公司

的打击报复，可在掌握事实根据的情况下依法向当地劳动管理部门投诉。 

4.5 反骚扰和虐待政策的宣导 

4.5.1 企管部于员工新入职向员工讲解公司的反骚扰和虐待政策。 

4.5.2 企管部每年对全体员工进行反骚扰和虐待政策的复训。 

 


